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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情况的甄别和惩戒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与管理工作，完

善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全面推进精准资助，公平合理地分配

资助资源，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避免部分

学生对政策了解不充分,谎报实际家庭经济情况致使真正家庭困

难学生没有得到资助进而直接影响到资助工作的公平,公正,我

校特制定以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虚假填报家庭经济情况的甄别

和惩戒措施办法。

一、家庭经济情况的甄别

1、依靠信息管理系统。充分利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和

淄博市建档立卡大数据平台，了解部分特殊困难学生。包括建档

立卡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还有烈士子

女等，此类学生都可以直接进行认定。

2、通过了解学生的日常消费情况等途径来提高认定精准度。

学校在审核学生的申请时，要综合考虑学生的日常消费和影响家

庭经济状况的有关因素，可采取家访、个别访谈，量化评估，以

及学生之间的民主评议等方式，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

精准度。

3、加强诚信教育。平日里通过诚信教育主题活动或主题班



会的形式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并且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工作会议上对虚假填报家庭经济情况的后果做好说明，强调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在提交申请时，一定要如实反映家庭经济的实际情

况。

4、学生或学校能够证明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不能认定为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

（1）拥有或使用高档通讯工具；

（2）购买高档娱乐电器、高档时装或高档化妆品等奢侈品

的；

（3）有抽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

（4）在校外租房或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的；

（5）经常自费出外旅游且消费较高者；

（6）由于家庭建房、购房、购车等消费原因造成家庭经济

暂时困难者；

（7）家庭成员中有公职人员（家庭成员中患重大疾病和突

发意外情况除外）；

（8）学生（监护人）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提供虚假信

息的。

二、虚假填报家庭经济情况的惩戒措施

一旦查实虚报、隐瞒、伪造申请材料，不符合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条件，骗取资助资金保障金，将采取以下惩戒措施。

1、取消资助资格，收回已发放的资助资金



2、学生本人及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需接受纳入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等措施，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学生本人将取消本年度所有的评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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